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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六五五號解釋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葉百修 

本件解釋多數意見認為：「記帳士係專門職業人員，依

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其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

選之。記帳士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使未經考試院依法考

試及格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取得與經依法考選為記帳

士者相同之資格，有違上開憲法規定之意旨」，本席亦表贊

同。惟解釋理由書中併認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雖與

同法第二條第二項有關，但不在解釋範圍，本席深以為不

然，認有補充說明之必要。爰提出協同意見如下。 

一、本件解釋事實與聲請意旨 

本件解釋乃因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商

業會計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商業會計事務，得委由會計師

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商業會計記帳人辦理，經本院釋字

第四五三號解釋認定，上開規定所稱商業會計記帳人屬憲法

第八十六條第二款之專門職業人員，自應依法考選，進而予

以宣告該項規定違憲。行政院依上開解釋意旨研議報稅代理

人法草案，經立法院修正名稱為記帳士法並三讀通過，於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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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六月二日公布施行。該法第二條（現行法同條第一項）

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經記帳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記

帳士證書者，得充任記帳士。」同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並規

定：「本法施行前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年，且均

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得登錄繼續

執業。但每年至少應完成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相關專業訓練。」

賦予新法制訂前原已從事相關業務者得登錄繼續執業之法

律基礎。主管機關財政部並依據同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規

定，就辦理專業訓練之單位、訓練課程、訓練考評、受理登

錄之機關、登錄事項、登錄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訂

有「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管理辦法」（民國九十四年

三月十一日發布施行），用以管理該條第一項所稱之記帳及

報稅代理業務人。換言之，迄至記帳士法及上開管理辦法所

定制度下，記帳士依法須經考選，而未經考選者則得依法登

錄、訓練後繼續執業。 

然記帳士法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二條

增訂第二項，進一步將原未經考選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

人，得循「以證換證」方式，換領記帳士證書，並充任記帳

士。聲請人考試院乃主張上開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使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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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認定為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所稱

專門職業人員之記帳士，無須經由考選即可充任，不僅有違

上開解釋與憲法規定之意旨，亦侵害其憲法賦予之考試權，

乃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聲請解

釋。 

二、本院解釋憲法之範圍，原則上應有「訴之聲明」之法理

適用 

凡訟之為也，以訴定紛止爭。訴係由當事人、訴訟標的、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等三個要素所構成1，必有特定當事人因

具體法律事件或案件於訴訟程序中主張法院為裁判，即所謂

訴之聲明，係當事人於訴訟上之主張，並須於訴訟程序之始

即於所為起訴狀中為具體之聲明。訴經提起後，原則上即有

訴不得變更原則之適用，上開訴之要素如有之一或數個要素

追加或變更時，為求審判之公平與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則

須有法定事由始得為之。 

現行本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雖未就上開原則予以明文

規定2，本院解釋憲法，目前亦尚非以訴訟程序方式進行，但

                                                 
1 參見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上），2007年 2月，修訂四版，第 247頁；同氏，行政訴訟法釋
論，2000年 1月，初版，第 217頁。 
2 研擬中之憲法訴訟法第三十八條則規定，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程序及相關文書之送達，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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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仍應有上開原則其法理解釋上之適用，以確定應受解

釋事項之範圍。又本院解釋憲法，於現行制度下，其本質究

與一般民事與行政訴訟有別，於解釋憲法時雖應有「訴之聲

明」以確定其解釋範圍，然基於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與

本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之功能，其判斷仍須為不同之標準。 

三、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與大法官解釋憲法之功能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人

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

法。依上開條文規範之意旨可知，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不

僅旨在確保憲法作為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基礎與實踐，同時

亦在維護憲法作為國家法治秩序的規範架構；換言之，人民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不僅包括前者所稱之主觀目的，亦具

後者所成之客觀目的3。從而，大法官解釋憲法，不僅確保人

民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得以落實，亦在維護憲法所形成

之法規範秩序得以完整。至同法條項第一款規定，中央或地

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

                                                 
3 參見林錫堯，論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制度，1984年 7月，初版，第 19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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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

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仍應於上開聲請解釋憲法制度

建構之目的與功能下一體觀之。 

四、以「重要關連性原則」界定本件聲請解釋之範圍 

從前揭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與大法官解釋憲法之

功能觀之，大法官於解釋憲法、進行系爭規範之審查時，雖

原則上應視聲請人就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受侵害之系

爭法律規範而加以判斷，於該規範侵害憲法基本權利而破壞

憲法秩序時，仍應一併予以審查，此即德國憲法解釋實務與

學說所稱「重要關連性」理論4，亦為本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

釋理由書謂「法令之違憲與否與該裁判有重要關連性」所引

用5。 

本件解釋聲請人考試院雖僅就記帳士法第二條第二項

聲請本院解釋，然系爭條文之規範核心，即該條項規定所稱

得換領記帳士證書，並充任記帳士之構成要件，乃係以同法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所定領有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登錄職

業證明書者為必要前提；換言之，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與本件解釋系爭條文即同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是否

                                                 
4 參見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2004年 6月，3版，第 385頁以下。 
5 其後本院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大法官亦再度引用重要關連性作為憲法解釋客體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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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反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

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規定有其重要關連性。本院解釋憲

法時，自應本於上開維護人民基本權利與憲法秩序之意旨，

就本件聲請系爭條文外，就與其具重要關連性之相關條文一

併予以審查，方符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與大法官解釋憲

法之功能。 

五、本件解釋將系爭規範切割審查恐生爭議 

本件解釋多數意見於解釋理由書末段中謂記帳士法第

三十五條雖與系爭規定「相關」，卻以「非本件聲請解釋之

客體」一語帶過，又稱其與系爭規定是否合憲之審查得分別

為之，而非本件解釋之範圍，未就與聲請解釋系爭條文具有

重要關連性之條文一併審查。則本件解釋公布後，恐將發

生：(1)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究為輔導該法制訂前已

從事相關業務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繼續執業並逐步通

過考選取得記帳士資格之過渡條款，抑或已賦予爾等工作權

而應受憲法予以保障之規定；(2)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有無將

憲法所稱專門職業人員之範圍過度涵括，於本件解釋公布，

因宣告系爭記帳士法第二條第二項違憲，而無法換領記帳士

證書，並充任記帳士，卻仍得繼續依據同法第三十五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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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登錄後繼續執行原應依法考選之記帳士所得執行之業

務，是否與憲法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有違；(3)爾等雖受前開

管理辦法之規範，然其應有之基本權利，如是否得依記帳士

法規定組織工會、違反相關法律受懲處時，有無記帳士法所

設特別救濟制度之適用等憲法上之疑義，本件解釋未進一步

闡明，誠不無缺憾。 

六、本件解釋有無行政訴訟法「承受訴訟」法理之適用值得

研究 

（一）訴訟程序之停止與承受 

按訴訟程序之進行，於法定當然停止之事由，除法院因

天災禍其他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或當事人因戰爭與法院隔絕

等事由外，均有訴訟程序承受之可能性。所謂承受訴訟，係

指具續行訴訟之當事人資格者，以中斷當然停止訴訟程序為

目的，以聲明向法院主張由其續行訴訟6。 

（二）行政訴訟法規定與實務見解 

關於訴訟程序之當然停止，除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及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二項

外，依法律所定之承受訴訟者，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

                                                 
6 參見陳計男，前揭行政訴訟法釋論，第 2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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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聲明7，乃承受訴訟者之權利亦為義務8。此外，於訴訟當

事人變更時，依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當事人、法

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或訴訟代理人應於書狀內簽名或

蓋章。」因行政機關之代表人仍須於書狀內簽名或蓋私章，

因而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代表人更異時，自應以書面聲明承受

訴訟，惟聲明之書面以依其內容足認其有承受訴訟之意思為

已足；如不聲明承受訴訟時，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由法院依職權裁定命其承

受訴訟9。 

（三）本件解釋有無「承受訴訟」法理適用值得研究 

本件解釋係依考試院九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十屆考

試委員第二八一次會議決議向本院提出聲請，於同年九月一

日第十一屆考試委員及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等各部會新任首長就任後，考試院原依前屆考試委

員及前開各部會首長所組成之考試院會議10決議所為之聲

請，於新一屆考試委員及各部會新任首長就任後，於本院作

成解釋前，其聲請是否應經合議制之考試院會議重新作成決
                                                 
7 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訴訟程序當然停止後，依法律所定之承受訴訟之人，
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 
8 陳計男，前揭行政訴訟法釋論，第 298頁。 
9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十一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暨法官會議決議。 
10 考試院組織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考試院設考試院會議，以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及前條
各部會首長組織之，決定憲法所定職掌之政策及其有關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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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者應向本院為「承受聲請」之書面聲明，不無疑問。

11本件解釋多數意見就此未所著墨，亦不免失其就本院解釋

憲法於程序規範予以明確界定之一契機。 

                                                 
11 承受訴訟之目的，在於使已停止或應停止之訴訟程序，基於當事人之聲請「承受」訴訟，而
續行訴訟程序，換言之，必因訴訟之停止後始有訴訟之承受。然憲法解釋之程序，是否亦有停止

之可能性而須有承受訴訟之必要性，不無疑問。蓋人民、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據本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各該條文之規定而得聲請本院解釋憲法，其聲請除有程式不備、逾期未補正而予以不受理終

止其聲請外，理論上則無受理後審理憲法解釋程序中斷之問題。蓋因憲法解釋乃為體現憲法作為

國家法秩序規範的基礎架構，並維護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與憲法原則，解釋憲法之程序基

於司法權「不告不理」之本旨，其程序之開始必基於人民、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聲請，聲請程序一

旦開始而進入實體審查，聲請人「聲請目的」理論上雖應限制憲法解釋之範圍，然基於憲法解釋

所為彰顯之功能，聲請人「訴之聲明」則有較為廣義之解釋。是憲法解釋一旦進入審理程序，原

則上憲法解釋機關應取得主動之地位，就程序之進行與解釋之範圍有較廣泛之裁量權，是憲法解

釋之聲請與審理程序，原則上似無終止之可能性。然人民、中央或地方機關向本院提出解釋憲法

之聲請，若於得承受訴訟之事由發生時，上開行政訴訟法準用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於本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尚未有明文規定時，仍應有上開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之準用。換言之，如聲請程

序尚未進入實體審理階段，或因事實變更使原聲請程式發生程序要件是否具備之問題，於本院作

成解釋前，似有聲請程序終止與承受訴訟之可能性。 


